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行业定位。申报材料显示，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发行人所属行业为“6新能源产业”之“6.5智能电网产业”之“6.5.1智能电力控制设备及电缆制造”，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4754-2017）中的“C38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具体重点产品和服务包括“智能配电设施”、“500千伏以上直流输电设备”、“800千伏以上交流长距离输电设备”，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的“新能源领域，主要包括先进核电、大型风电、高效光电光热、高效储能及相关服务等”。

请发行人结合主要产品及报告期营业收入占比、技术先进性、与可比公司行业分类是否存在差异等情况，说明发行人行业定位是否科学准确，是否符合《暂行规定》关于科创定位的相关要求。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供应商采取限制措施。申报材料显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为发行人主要客户，报告期内发行人因未按时交货、抽检的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未按时交付发票等多种原因被国家电网部分省公司、南方电网给予一定期限内暂停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的情况，部分限制措施经整改验收后解除，部分尚未解除。尚未解除的限制措施包括：因2019年度被南方电网扣满12分，2020年3月11日被南方电网采取全品类不接受投标1年的处理决定；因1台环网柜在2020年9月抽检中存在质量问题，2021年1月15日被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采取配网设备协议库存10（20）kV环网柜（箱）暂停中标资格6个月的处理决定。发行人被暂停投标或中标资格期间，不影响已签合同的正常履行，也不影响与该客户已中标尚未签回的合同的签署与履行。
请发行人说明：（1）南方电网限制措施的解除进展，2020年至今被南方电网扣分的情况，以及被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公司认定存在质量问题等不良行为但尚未被采取限制措施的情况，是否存在被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的风险；（2）在相关限制措施解除后，是否会因多次存在相关问题而降低投标评分导致无法中标、主要竞争对手抢占市场份额等，是否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核心技术人员。王新雨、张威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两人分别于2017年10月、2019年10月入职发行人，原任职单位均为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说明：王新雨、张威与原任职单位是否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协议的情形，与原任职单位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两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所形成的技术成果、知识产权等是否存在权属瑕疵、纠纷或其他潜在纠纷。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历史沿革。根据申报文件，2014年4月发行人原股东华星国际、合协创投（均由Wilson Sea间接享有全部权益）分别将持有的金冠有限的56.67%、6.66%股权以3,460万港元、400万港元的价格转让给鼎辉有限（樊崇实际拥有鼎辉有限100%股权）。后续Wilson Sea与樊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确认文件，樊崇承接Wilson Sea对金冠电气9,706.99万元债务为对价，鼎辉有限未向华星国际、合协创投实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另外，根据中介机构核查回复，作为樊崇取得发行人控股权的条件之一，樊崇曾承诺可在发行人上市前允许Wilson Sea按照净资产作价额外取得发行人10%股权，且Wilson Sea实际亦取得了该部分股权。
请发行人说明：Wilson Sea与樊崇、发行人及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股份代持、对赌协议等特殊约定或安排，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毛利率与营业成本

2020年避雷器业务的毛利率为47.01%，较2019年度增加5.2%，其中特高压项目的毛利率由65.95%增加至66.97%，非特高压项目的毛利率由34.85%增加至39.19%。发行人招股书披露，避雷器业务在非特高压领域存在较多的企业参与，在110KV及以下领域，形成近20家企业长期稳定竞争的格局。2020年度，发行人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销售费用中的运输费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涉及金额1,001.5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避雷器产品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9,379.49万元、30,351.88万元、24,545.90万元，营业成本为16,368.70万元、17,660.72万元、13,006.77万元。报告期内避雷器产品收入的降幅为16.45%，成本降幅为20.54%，其中直接材料的降幅为16.81%，制造费用的降幅为45.86%。报告期内，部分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请发行人：（1）剔除运输费因素影响后，分产品结合售价、原材料价格、耗量等因素说明避雷器业务不同产品毛利率波动的原因，是否与行业趋势存在差异；（2）列示报告期内不同岗位员工数量及平均薪酬变化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与人工成本变动趋势是否一致，若存在异常请说明原因；（3）列示报告期内制造费用的构成，说明制造费用占生产成本比例下降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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